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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启航 

——短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 

2022 年 4 月 22 日  产品开发部 

 

2021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22〕7 号）（后文简称《意见》），该文的发布意味着我国的第三支柱个人

养老金制度正式启航。 

 

一、 政策亮点 

1. 第一次从制度上确定了我国的养老金的三支柱体系 

我国的养老金制度沿用国际通行的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国家主导的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单位主

导的职业养老金制度，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主导的养老金制

度，但一直以来停留在概念上，并无相应的具体制度。《意见》的发布标志着第三

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初步确立，是我国在多层次多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迈出

了的重要一步。 

2. 个人账户制度的确立 

个人账户制度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核心，《意见》确立了这个核心，是该文件

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个人养老金账户用于记录身份信息、缴费信息、税务信息、投资信息、权益信

息、转移信息、支付信息等信息的信息账户，具有唯一性。凡是进入账户的缴费都

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而不必区分具体的养老金融产品投向。 

 

3. 丰富的产品选择和自主投资权 

《意见》初步确定了能够进入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投资范围的金融产品：银行

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具体的品种还有待各金融监管部门确

定。同时，《意见》明确参加人可自主选择投资产品。 

 

4. 缴费上限 12000 元，且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缴费上限为 12000 元/年，这与 18 年税延养老保险试点的税延额度一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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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多层次、多支柱养老

保险体系发展情况等因素适时调整缴费上限。《通知》还指出国家将制定税收优惠

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二、 公募基金蓄势待发 

从这次的文件看，公募基金已经从政策层面确定为个人养老金可投资的金融产品之

一。公募基金具有监管规范、信息披露透明、运营成熟、投研实力突出等特点。多年来

无论国内还是全球范围，公募基金一直都是养老金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既为养老金的保

值增值做出了重要贡献，也积极地为养老金政策的设计建言献策。 

目前来看，公募基金领域最有可能纳入范围的产品是养老目标基金，即目标日期基

金和目标风险基金两类。长期来看，权益类基金、固收+等类型的基金能够满足养老金

长期性、收益性需求，有望在未来推动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范围。 

个人养老金制度对于公募基金行业将产生深远影响。个人养老金是真正的长期资金，

对于公募基金乃至整个资本市场都具有稳定器的作用。从海外经验看，个人养老金制度

也深刻改变了行业生态，促进了行业由销售驱动向投顾服务驱动的转型。当然，养老金

的积累是一个稳步地积少成多的过程，所以其对行业产生的影响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万家基金是证监会首批获批发行养老目标基金的公司之一，组建了一只经验丰富、

业绩优异的组合投资团队。万家基金是中国社保学会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专业委员会

会员单位，公司较早配置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对养老金相关领域开展研究并进行业务

筹备，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设，参加了监管部门组织的个人养老金政策相关课

题研究，对个人养老金业务有着深刻的理解。 

 


